
证券代码：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2016-068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短期的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2、公司与安顺市大健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的有关合作尚处于初

始阶段，双方合作经营的目标公司未来在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

的经营风险、合作风险、市场风险及政策风险等不确定因素，因此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协议概述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8 日与安顺市大健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

协议》，现为了进一步明确合作方向，确定合作内容，双方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签订《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公司为甲方，

安顺市大健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为乙方。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

秉承共同发展、诚信合作的宗旨，达成如下合作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相关审议及批准程序 

2016 年 6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安顺市大健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议

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协议合作对方介绍 

安顺市大健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是经安顺市委、市人民政府批

准成立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是促进安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平台。

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注册资本金 10 亿元人民币。公司主要经

营大健康医药产业项目投资运营、药品配送、医疗器械采购管理、

特需医疗服务开发、中药民族药和生物药品研发生产、中药材种植

加工、医疗电子信息产业和养生养老及运动康体等。 

公司与安顺市大健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安顺市大健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未发生类

似业务。 

 

四、合作主要内容 

双方本着互利互惠原则，利用各自优势在安顺市新医药大健康

产业展开深入合作，共同出资组建安顺市大健康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充分利用双方在医药行业经验，提升安顺市整体医疗服务水平及医

药配送水平。双方合作建立符合现代医药商业物流配送的药品配送

企业，支持和配合地方实施医改相关措施，进而实现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打造健康安顺。 



五、合作方式 

1、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立即对全资子公司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

药销售有限公司进行剥离（剥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分立、资产

重组、资产出售、业务转让等方式），分立为两个全资子公司。分立

后的两个公司分别为：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70 万元，主营业务为医药销售

和配送；贵州百灵企业集团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930 万元。 

2、双方一致同意以分立后的目标公司为主体开展具体合作，合

作方式为乙方作为新股东以货币形式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

额为人民币 330 万元。 

3、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整，

股权结构为：甲方持有 67%股份、乙方持有 33%股份，双方合计持

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增资完成后，双方同意将目标公司名称变更

为安顺市大健康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为准）。 

4、甲乙双方一致同意，鉴于医药销售企业资质的特殊性，完成

增资后的目标公司至完成变更为安顺市大健康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前

仍暂沿用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药销售有限公司的名称，但需尽快完

成公司名称及医药销售企业资质名称变更的相关事宜，以及根据公

司章程应进行变更的其他事项。 

5、以增资后的目标公司完成股东变更工商注册登记之日作为资



产审查的基准日，此日期以前目标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由甲方完全

承继；此日期以后目标公司新形成的债权债务由目标公司独立承受。 

6、甲乙双方同意，完成增资后的目标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董事人选由甲方推荐二名，乙方推荐一名；目标公

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监事人选由甲方推荐二名，

乙方推荐一名。目标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财务总监由甲方推荐，

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由乙方推荐。  

7、完成增资后的目标公司如使用甲方的仓储设施、机器设备等，

应向甲方支付相应的仓储保管费和设备使用费等，交易价格参照市

场公允价格，具体内容双方另行协商约定。 

 

六、双方的权利及其义务 

1、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甲方应立即开展目标公司的分立工作。 

2、目标公司完成分立后，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同时向乙方提

供相应的银行资金证明、资产负债表和资产清单；乙方若对上述文

件无异议，则应于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 15 日内将增资款支付到目标

公司账户内。 

 

七、对公司影响 

安顺市位于贵州省中西部，毗邻贵州省省会贵阳，素有“黔之

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之称，根据省委省政府新医药大健康产

业发展精神，正在大力发展新医药大健康产业。本次公司与安顺市

大健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共同出资经营安顺市大健康医



药销售有限公司，建立符合现代医药商业物流配送的药品配送企业，

能够进一步推动安顺市医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支持和配合地方协

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相关措施，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

势，实现双方在大健康医药产业上的优势互补，加强在现代医药物

流等方面全面合作，实施龙头企业带动战略，推进安顺大健康医药

产业发展，提升安顺市医疗服务水平。 

双方共同出资经营的安顺市大健康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将积极参

与安顺市公立医院改革，使公司增加医药流通配送业务，形成新的

业务增长点，为公司贡献更多的利润，对公司经营业绩具有积极影

响。 

 

八、风险提示 

1、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短期的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2、公司与安顺市大健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的有关合作尚处于初

始阶段，双方合作经营的目标公司未来在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

的经营风险、合作风险、市场风险及政策风险等不确定因素，因此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安顺市大健康医药投

资有限公司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6 月 24 日 




